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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10月27日晚7时，湖南长沙两名10
岁左右的女童媛媛和佳佳，搭乘长沙市7
路公交车去上舞蹈培训班。因为忘记带
卡，两人加起来先后一共投币3元钱，由
于差1元钱，两人被公交车驾驶员中途赶
了下来。事后，公交司机表示，按照当地
公交乘车规则，虽然媛媛和佳佳年龄小，
但身高均已超过1.2米，理应购买全票。
更让他感到生气的是，两人上车后不仅
没有购买全票，也始终没有说明原因，而
是想要蒙混过关。（据新华网）

按照公交司机和公交公司方面的事
后解释，之所以会差一元钱车票，将两
名女童赶下车，主要是因为，两名女童
存在“故意逃票”嫌疑——“想要蒙混
过关”，因此要“严格按照规矩办事”。
这种说法，当然并非没有道理和依据。
如根据 《长沙市公共汽车乘车规则》：

“身高1.2米（含1.2米）以上的儿童应购
票乘车”。同时，通过“严格按照规矩办

事”，来教育培养两名女童的规则意识，
应该说，也是不无价值的。

不过，尽管如此，这种公交司机将
两名女童赶下车做法的不合情理之处，
同样也是显而易见，无法掩饰、不容回
避的。——不过是年仅 10 岁左右的女
童，也不过是差了1元钱的车费，在“赶
下车”之前，岂能不充分顾忌她们作为
需要特殊保护照顾的未成年人身份，以
及“夜晚外出”的特殊环境？即便是出
于“严格按照规矩办事”目的，这种做
法是否也显得太过生硬刻薄、悖谬人情
人伦，甚至还可能“得不偿失”——会
进一步导致远比“违反乘车规则”更为
严重的消极后果——如两名没有成人陪
伴的女童，很可能会因“夜晚被赶下
车”而处于某种极大的人身安全险境。

“严格遵守公交乘车规则”，当然很
重要，但这一规则，显然又并不是现实
生活中全部规则、最高规则，在这之外
之上，无疑还有其他许多更高、也更重
要基本的规则，如“恤弱慈幼”“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的基本人道人伦规则，“给

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法律规
则。否则，如果只知机械株守乘车规
则，而无视更为重要基本的关乎未成年
人保护的规则，那么势必无法带来更为
全面积极的社会效果，也算不上真正意
义上的“严格按照规矩办事”。

更不用说，像“身高1.2米以上的儿
童应购票乘车”这样的公交乘车规则本
身，全面加以审视，实际上也并不是十
分健全完善、完全无可挑剔的规则。如
它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细化：“1.2米以上
儿童”乘公交究竟是应购全票还是半
票？而我们知道，此前包括铁路在内的
许多部门，都早已开始执行“身高不足
1.5米儿童半票”的购票规则；更重要的
是，现行这种普遍“只看身高，不看年
龄”的儿童购票规则，从照顾优待未成
年人角度，本身也并不足够合理。因为

“儿童”或“未成年人”原本主要就是一
个年龄概念，与身高并没有什么根本关
系。这意味着，上述两名10岁左右女童
乘公交，被要求购买4元全票，事实上也
谈不上是一个多么合情合理的规则。

乘车规则之外还有更高的规则

□魏润身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近日举办了一
场特别的表彰会，现场给大二学生韩
宝鑫颁发了见义勇为证书，免除其两
年的学费和住宿费。校领导表示，“这
是为学校增光之举，是学校立德树人
教育的生动体现”，也希望韩宝鑫“要
树立更高目标，表现更加优秀，带好
一群同学、一校同学”。（《中国青年
报》）

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月前，上
海滴水湖地铁站旁，一位中年男子突然
倒地，但是路人都不敢贸然上前。正当
众人犹豫之时，韩宝鑫冲进人群一边大

喊“赶紧打120！”一边俯身为倒地男子
做心肺复苏。按压了两分钟之后，男子
终于渐渐恢复意识。看到男子随身携带
救心丸，韩宝鑫帮助男子服下药物，一
直等到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才离开。

类似的故事发生过多次，如果不是
有人把救人视频传到网上，事情就雪藏
了。而当韩宝鑫看到视频时，只开玩笑
说：“我特佩服当时毫不犹豫冲上去的自
己。”

“佩服自己”，绝非居功自傲，更非
老王卖瓜。而是诚外无物的真情流露。
病人、老人跌倒摔倒，扶与不扶，救与
不救的纠结至今还在困惑着国人。因为
假摔讹人的事情屡见不鲜。为此，前两
年还推出了扶老险。花3元钱上了扶老险

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做好事——实则与人
的良善与初心相悖。

潜意识是一个人心理的深层结构，
是长期形成于内心的渴求与欲望，它是
人类最本质的东西。而决定人本质的东
西往往是不被人意识到的东西。所以托
尔斯泰认为：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个谦虚
的人的时候，你马上就不是一个谦虚的
人了。而韩宝鑫在不经意间看到自己的
视频，冲口而出的玩笑是“我特佩服当
时毫不犹豫冲上去的自己”，最鲜明地彰
显了他的见义勇为是不经意间，更说明
了他在被赞誉时的赤诚与率真。究其原
因，就在于他在事发与事后的潜意识、
无意识。当代国人的内心，但愿多些潜
意识无意识，于国于己都大有裨益。

“抓野兔也犯法”是堂普法课

□青的蜂

抓野兔也犯法？最近，南京市江
宁区一男子因捕杀野兔被刑拘，引起
网友关切。当地警方回应称，该男子
狩猎的是草兔，在《国家保护的有重
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名录》内，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
的“三有”保护动物。根据《刑法》
规定，该男子涉嫌“非法狩猎罪”。
（据人民网）

这是个很好的普法案例。根据该
男子交代，他在快手上看到很多人用
电击工具直播抓野兔，所以心生好奇
试了试。言下之意，没意识到这是犯
法行为。

应该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误
解。在个案之外，不管是出于生活习
惯还是个人趣味，有许多人还在自制
猎具、打野味，并且都不曾意识到，
有一天能和法律挂上钩。包括许多关
切此事的网友，恐怕也不知道有野兔
属于保护动物。

这是典型的大众认知和法律法规
之间的冲突。过去一段时间，因此发
生“擦枪走火”的例子可不少。比如
深圳男子出售自养鹦鹉获刑5年，某大
学生掏鸟窝获刑 10 年。在河南，某农
民上山挖野草，结果涉嫌非法采伐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如同抓野兔犯法一般，上述一些
事件发生后，网友普遍有不理解的反
应，抓鸟、挖野草怎么也犯法？但后

来公布的案例细节，证明法律并没有
冤枉任何一个好人。深圳的鹦鹉案，
有若干只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大
学生掏鸟案中，所掏的是燕隼；所谓

“野草”，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蕙兰。
虽然研判具体违法行为还要看是

否有主观故意，但就客观情况来讲，
就是有许多人不知道普通鹦鹉和濒危
鹦鹉的区别，也分不清野草和蕙兰的
细节。这是动植物保护的特殊之处，
不同于人们能够感知和判断的一般刑
事犯罪，动植物保护是生造出的场
景，如果宣传不力，保护不当，人们
是很难识别和感知出这种具体场景
的。从这个角度上，动植物法规如何
进行宣传、普及，并嵌入到大众认知
中，是一堂亟须补上的普法课。

使用电子产品
关键要有度

□毛建国

10月29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
施方案》落实情况。教育部体育卫生与
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要规范电
子产品使用，减轻孩子用眼负担，控制
儿童青少年过早、过度使用电子产品，
培养儿童青少年健康用眼习惯，还会研
究制定儿童青少年每日每周使用电子产
品的参考上限。（据新华网）

很多人喜欢把青少年称为“网络原
住民”，其实他们也是“电子产品原住
民”。再保守的人，也不能否认互联网
和电子产品的积极性一面，时代发展到
今天，也很难真正把孩子与互联网和电
子产品隔绝开来。必须正视的是，物极
必反，一旦突破了度，就有可能出现很
多问题。正如现在使用电子产品，出现
了过早、过度现象，而其对青少年身心
都造成了严重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青少年视力健康问
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2018 年 《中
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我国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
别为36.5%、65.3%。儿童青少年视力问
题，与早早用眼、荧光刺眼，有着很大
的关系。当然，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简
单地在儿童青少年与电子产品之间筑一
道墙，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关键就在
于适度。

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危害，很多家
长也并非一无所知，他们真正不知的是
度在哪里。因为不知道，所以无所谓，
再加上受着种种商业宣传的影响，他们
也就成了“温水青蛙”，失去了警惕
性。规范电子产品使用的意义正在于，
从制度规范、技术攻关、扩大宣传三方
面发力，控制儿童青少年过早、过度使
用电子产品，培养儿童青少年健康用眼
习惯。如果儿童青少年每日每周使用电
子产品的参考上限形成了，经过科学检
验，成为社会共识，那么用眼健康问题
将会得到相当程度地缓解。因其采取的
是堵疏结合，也体现了对互联网和电子
产品应有的开放态度。

研究制定儿童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
参考上限，更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构
建人机和谐关系，而不是人机对立，更
不是人为机所控制。

“佩服自己”引人深思


